附件三

湖北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考核细则
第一章  总则

第一条  为规范签约作家考核工作，完善文学人才评价体系，推进湖北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，特制订本细则。

第二条  本细则所指签约作家考核包括年度考核、聘期考核。

第三条  签约作家考核工作由省作协文学创作院组织执行。

第二章  考核等次 

第四条  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三个等次。签约作家年得分超过6分为优秀，2-6分为合格（含2分），2分以下为不合格。

第三章  创作成果计分方式

第五条  非网络作家创作成果统计包含创作发表、项目、出版、转载、上榜、获奖、转化等信息，按年度发表（出版）篇（组、部）数计分。计分规则如下：

（一）发表：在核心期刊发表（原创首发）的作品（含中短篇小说、散文、非虚构、诗歌<5首以上的组诗>），每发表一篇（组），计2分。国内省级（含副省级、省会城市级别）以上非核心期刊及省内各级公开发行文学期刊发表的作品，每发表一篇（组），计1分。其他刊物发表及内刊发表、小小说发表、网站转载、微信公众号转载等不纳入计分。

（二）项目：签约期内入选中国作协扶持项目，计4分；入选省级（含副省级）重大题材或者创作扶持项目，计2分。

（三）出版：公开出版作品或作品集一部（已发表作品集结出版不计分，出版协议需包含支付稿费、版税信息）计3分。

（四）转载：作品在《新华文摘》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《北京文学·中篇小说月报》《长江文艺·好小说》《思南文学选刊》等选刊全文转载，每篇（组）计4分，其他省级及以上文学选刊全文每转载一篇（组），计2分。

（五）上榜：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好小说榜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“中国文学年度档案”等国家级学会榜单，以及收获文学榜、《扬子江文学评论》年度文学排行榜等榜单，每篇（部），计8分。其他省级机构或省级文学期刊榜单，计4分。

（六）获奖：获得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，计20分；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、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，计16分；获茅盾文学新人奖、国家级期刊奖、国家级学会（一级学会）奖、五大选刊奖、核心期刊文学奖，以及屈原文化奖等省级官方奖，计8分。其他省级（含副省级）机构、公开发行省级期刊（含副省级、省会城市级别）文学奖，计4分。

（七）转化：创作成果转化为影视等艺术形式在央视等国家级平台播出，每篇（部）计16分；在院线、电视频道及头部网络平台播出，或翻译成外文在海外出版（单独署名），每篇（部）计8分。

（八）字数要求：小说、散文、非虚构等作品，发表或转载少于六千字，或者诗歌少于5首，分值均按0.5倍计算。长篇作品（10万字及以上）在核心期刊全文发表（转载），分值按3倍计算，在其他省级（含副省级、省会城市级别）及以上期刊全文发表（转载）按1.5倍计算。节选发表、节选转载按1倍计算

第六条  网络作家创作成果统计包含发表、点击量、项目、出版、上榜、获奖、转化、收录等情况，按年度发表（出版）篇（部）数计分。计分规则如下：

（一）发表：付费作品年度连载或完结字数累计50万字以上计2分，每超过50万字，加计1分；免费作品年度发表字数累计100万字以上计2分，每超过100万字，加计1分。

（二）点击量：付费作品在同一网站登上月票榜单前20名，加计3分；免费作品月度点击量、阅读量或热度指数任一指标进入前20名，加计2分。

（三）项目：签约期内入选中国作协扶持项目，计4分；入选其他省级（含副省级）机构重大题材、具有显著社会影响和价值的项目，计2分。

（四）出版：公开出版 100 万字以上作品（结集出版已在网络平台发布的作品不计分），每部计 3 分；作品被国家图书馆收录，加计 3 分。

（五）上榜：入选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排行榜、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好小说榜，每篇（部）计8分；其他省级机构或权威机构榜单，计4分。

（六）获奖：获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，计20分；获茅盾文学新人奖、国家级学会（一级学会）奖等国家级官方文学奖项计8分；省级（含副省级）及其他权威机构文学奖项，计4分。

（七）转化：网络发表成果改编转化成影视作品，在央视等国家级平台播出，计12分；在优酷、爱奇艺、腾讯视频和省级卫视转化成影视、动漫上映，计8分；在抖音、快手、红果等短视频平台转化为短剧播放的，计4分；被翻译或改编成外文作品在海外传播，每部（次）计8分。

第四章  考核结果运用

第七条  年度考核未达标的签约者，可申请三年签约期总考核，达到或超过7分即为签约期总考核达标，可参与下一届签约申报。

第八条  完成年度考核任务，每年发放3万元创作扶持经费（均含税）。

年度扶持经费分为基础经费和完成创作任务奖励，比例分别为60%、40%。年度考核结果为优秀、合格者，全额发放年度扶持经费，考核结果为不合格者发放60%额度。扣发的40%额度用于奖励创作成绩优异的前三名作家。

 附则

第九条 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第十条  本细则由省作协文学创作院负责解释。


